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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瑞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碳三产业一期工程项目（一阶

段：55 万吨/年异丙苯装置、65 万吨/年苯酚丙酮装置和 24
万吨/年双酚 A 装置）竣工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自主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

法》等规定，2023年 12月 15日，江苏瑞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厂区组织召

开了“碳三产业一期工程项目（一阶段：55万吨/年异丙苯装置、65万吨/年苯酚

丙酮装置和 24万吨/年双酚 A装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

浙江天正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单位及施工单位）、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

股份公司（环评单位）、江苏智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等单

位代表和 3名专家，与会人员共同组成验收组，建设单位 HSE总监何亮平担任

验收组长。

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相关验收单位对本项目情况介绍，经现场勘查、查

阅相关验收资料后，严格依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

类》及项目环评报告书及其审批意见等相关要求，对本项目污染防治设施进行了

竣工验收，形成如下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连云港徐圩新区石化产业园瑞恒公司现有厂区内，建设碳三产业

一期工程项目（一阶段），主要建设内容包括：55万吨/年异丙苯装置、65万吨/

年苯酚丙酮装置和 24万吨/年双酚 A装置。

本项目新增劳动定员 504人，采用四班三运转，年生产时数为 8000小时。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江苏瑞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碳三产业一期工程项目于 2018年 12月 7日取

得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经济发展局备案（备案号：示范区经备[2018]50号），

《江苏瑞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碳三产业一期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19年 6月 17日通过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连云港徐圩新区）环境保护

局审批（示范区环审〔2019〕7号）。碳三产业一期工程项目分阶段建设，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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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建设“55万吨/年异丙苯装置、40万吨/年苯酚丙酮装置、24万吨/年双酚 A

装置及其配套工程；二阶段建设“60万吨/年丙烷脱氢装置、40万吨/年环氧丙烷

装置、55万吨双氧水装置及配套工程”。碳三产业一期工程项目（一阶段）于 2020

年 12月 18日开始建设，2022 年 11月 7 日建成并于 2023 年 2月 3日开始调试

运行。碳三产业一期工程项目（二阶段）目前在建。

本项目建设和试生产期间，未发生投诉、信访、行政处罚、污染事件等环境

问题。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投资385860.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6400万元，占实际投资的17.2%。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为碳三产业一期工程项目分期验收，即对碳三产业一期工程项目一

阶段 55万吨/年异丙苯装置、65万吨/年苯酚丙酮装置和 24万吨/年双酚 A装置

及其配套的公辅工程、污染防治设施等进行验收。

受江苏瑞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江苏智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项目

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现状排放和各类环保治理设施的运行状

况进行现场勘察，根据环评及批复要求对该工程同步建设的环保设施进行了对照

检查，在查阅了相关初步设计资料、环评报告书及其批复文件的基础上，按照验

收监测的有关技术规范编制了该项目验收监测方案，委托泰思特（青岛）检验检

测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1月 14日~17日对项目废气、废水、噪声等污染物开展

了现场监测，江苏全威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1月 9~10日对固废焚烧炉烟气

中二噁英因子进行监测。江苏智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依据监测结果和现场检查情

况编制了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主要变动内容如下：

（1）原环评中，一阶段工程苯酚丙酮装置含盐废水（W3-3）经废盐焚烧炉

焚烧处理，苯酚丙酮装置其他工艺废水（W3-1、W3-2）、异丙苯装置工艺废水（W2）、

双酚 A装置工艺废水（W4）、地面清洗废水（W8-1）、初期雨水（W9-1）、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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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废水（W10）、生活污水（W11）一起送入现有一阶段污水处理设施，经高负

荷生物反应 HBR工艺处理后接管东港污水处理厂。变动后，环评中原一阶段“高

负荷生物反应 HBR工艺”不再建设，一阶段废水处理工程新建一套湿式催化氧化

处理系统，苯酚丙酮装置其他工艺废水（W3-1、W3-2）、异丙苯装置工艺废水（W2）、

双酚 A装置工艺废水（W4）、地面清洗废水（W8-1）、初期雨水（W9-1）、实验

室废水（W10）、生活污水（W11）送湿式催化氧化系统处理后接管园区污水处

理厂后排放，苯酚丙酮装置含盐废水（W3-3）处理方式不变；

（2）原废盐焚烧炉拟采用拉斯卡焚烧技术，设计处理能力 37000t/a，变动

后的废盐焚烧炉采用北航一体化焚烧炉处理技术，设计处理能力不变；废盐焚烧

炉燃烧烟气处理设施由环评的“急冷+水洗+碱洗+湿式电除尘器+SCR脱硝”变为

“旋风布袋除尘器+SCR脱硝”；

（3）双酚 A装置部分设备选型、规格变化，产能不变；

（4）新增危险废物湿式催化氧化装置过滤滤饼（HW49）、湿式催化氧化装

置废离子交换树脂（HW13）、废气处理废活性炭（HW49）。

针对（1）-（4）项变动内容，企业编制了《江苏瑞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碳三产业一期工程项目废水污染防治措施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并于 2022

年 7月 5日通过专家评审。

（5）危废仓库收集废气由一套“两级活性炭”处理后通过废盐焚烧炉 50m高

排气筒排放变动为直接引至废盐焚烧炉焚烧处理，“两级活性炭”装置作为备用；

（6）湿式催化氧化装置氧化单元产生氧化尾气（G1-2） 经“三级碱喷淋”

预处理后送新增 RTO装置处理后排放变动为经“三级碱喷淋”预处理后引风至废

盐焚烧炉焚烧处理；

（7）部分固废产生量、代码发生变化，新增过滤残渣（HW49）、废机油

（HW08），高盐废水焚烧硫酸钠盐经鉴别不属于危险废物，按照一般固体废物

进行管理；

（8）变动后将苯酚丙酮产生的废焦油（S3-1）暂存于苯酚丙酮焦油罐，容

积为 1200m3。将双酚 A 苯酚回收残液（S4-4）暂存于双酚 A 苯酚回收残液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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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为 400m3。

针对（5）-（8）项变动内容，企业编制了《江苏瑞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碳三产业一期工程项目（一阶段）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并于 2023年 10月

17日通过专家评审。

根据项目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及专家技术咨询意见，对照《关于印发环评

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关于印

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等文件，本项目上述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气

异丙苯装置、苯酚丙酮装置和双酚 A 装置产生的工艺废气（G2-1~G2-3、

G3-1~G3-5、G4-1~G4-3）及收集的中间罐区尾气，送 2#RTO炉燃烧处理后通过

35m高的 DA019排气筒进行排放。

双酚 A装置造粒废气 G4-4经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 18m高的 DA018排气筒

进行排放。

危废库收集的尾气引至废盐焚烧炉处理，“两级活性炭”装置作为备用设施

以应对废盐焚烧炉检修等情况；湿式催化氧化装置氧化尾气经三级碱喷淋预处理

后引风至废盐焚烧炉处理。

废盐焚烧炉燃烧烟气 G7 经“旋风+布袋除尘+SCR脱硝”处理后通过 50m

高 DA017排气筒排放。

固废焚烧炉燃烧烟气 G8经“炉内 SNCR+急冷+干法脱酸+布袋除尘+两级碱

吸收+湿法静电除尘+SCR脱硝”处理后通过 50m高 DA015排气筒排放。

2#RTO 装置排口（DA019）、废盐焚烧炉排口（DA017）、固废焚烧炉排

口（DA015）安装有 VOCS在线监测设施及 CEMS（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在线监测设施，固废焚烧炉排口（DA015）安装有 CO、HCl在线监测设施；

厂界设有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测设施，以上在线设施均已进行比对验收并与管理部

门系统平台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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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废水

异丙苯装置废水（W2）、苯酚丙酮装置废水（W3-1、W3-2）和双酚 A装置

工艺废水（W4）及初期雨水、地面清洗水、实验废水和生活污水等送新增的一

套湿式催化氧化系统（设计处理规模 1440t/d）处理后经厂区污水总排口接管园

区污水处理厂后排放；苯酚丙酮装置高含盐废水（W3-3）送废盐焚烧炉处理。

项目脱盐水站排水和循环冷却系统排水作为清下水接管至徐圩新区再生水

厂集中处理。

厂区污水总排口安装有流量、pH、COD、氨氮、总氮、总磷、挥发酚在线

监测设备及视频监控系统，清净下水排口安装有流量、pH、COD、氨氮、总氮、

总磷在线监测设备及视频监控系统，雨水排口安装有流量、pH、COD、氨氮、

挥发酚在线监测设备及视频监控系统，以上在线设施均已进行比对验收并与管理

部门系统平台联网。

（三）噪声

项目产生噪声的设备主要来源于生产装置、风机、泵等产生的噪声，通过选

用低噪声设备，厂区合理布局，采用减震、隔声等措施降低噪声污染。

（四）固废

试生产期间，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有精馏残液、废焦油、苯酚回

收残液、废硫酸钠、焚烧飞灰、焚烧残渣、沾有化学品的废包装材料、废活性炭

等；其中：废水焚烧炉产生的废硫酸钠盐已按环评及批复要求委托江苏康达检测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鉴定，鉴定结果其属于一般工业固废，委托有资质单位进

行处理处置；

污苯精馏残液委托有资质单位江苏新宇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进行处理处

置，污苯精馏残液、多异丙苯精馏残液、苯酚回收残液委托有资质单位新乡市恒

立化工有限公司进行处理处置，废水焚烧炉废硫酸钠、焚烧飞灰、焚烧残渣委托

有资质单位江苏开拓者环保材料有限公司进行处理处置，沾有化学品的废包装材

料、废活性炭等委托有资质单位淮安雅居乐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处理处置。湿

式催化氧化装置废离子交换树脂（HW13）暂未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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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新建 1座 648 m2危险废物贮存库、1个 1200m3苯酚丙酮废焦油罐及

1 个 400m3 双酚 A 苯酚回收残液罐，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23）、《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

施意见》（苏环办［2019］327号）等要求建设，按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

体废物贮存（处置）场》设置标志牌，并作好相应的入库记录；危险废物暂存做

到“防渗漏、防流失、防扬散”；配备照明设施、安全防护设施，并设有应急防

护设施，同时设有渗滤液收集池。危废暂存库识别信息化标识满足《省生态环境

厅关于做好江苏省危险废物全生命周期监控系统上线运行工作的通知》（苏环办

〔2020〕401号）要求。本项目新建 1座 680m2一般固废贮存库用于废硫酸钠的

暂存。

（五）土壤、地下水

本项目按照环评及其批复要求进行分区防渗处理，并采取了各种防渗措施，

以减少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试运行期间，企业已按照自行监测方案开展了土壤、

地下水监测。

（六）环境应急设施情况

厂区设有 17250 m3事故应急池用于收集事故废水及消防尾水，同时建设雨

水收集池 1690 m3及 7000m3雨水监控池。项目采用 DCS系统控制，生产装置及

罐区的周围设有手动火灾报警按钮，装置内重点部位设有感烟、感温探测器及手

动报警按钮等。在可能散发易燃易爆、有毒物料的场所，设置可燃气体检测器、

有毒气体检测器，并在控制室集中监控。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及对环境的影响

2023年 11月 9 ~10日、11月 14~17日，泰思特（青岛）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全威检测有限公司对项目污染源进行了验收监测。

（一）废气

根据监测结果，DA018排气筒双酚 A 装置造粒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

颗粒物排放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1排放

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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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019排气筒 2#RTO焚烧烟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甲醇、苯、

酚类排放能够满足《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排放限值

要求，丙酮、非甲烷总烃排放能够满足《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32/3151-2016）表 1排放限值要求，甲硫醇排放能够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4554-93）排放限值要求。

DA015排气筒固废焚烧炉烟气经“炉内 SNCR+急冷+干法脱酸+布袋除尘+

两级碱吸收+湿法静电除尘+SCR脱硝”处理后尾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CO、氯化氢、二噁英排放能够满足《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4-2020）排放限值要求；尾气中酚类废气排放能够满足《石油化学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表 6排放限值要求，尾气中非甲烷总烃排

放能够满足《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2/3151-2016）表 1排放限

值要求；氨排放能够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排放限值要求。

DA017排气筒废盐焚烧炉烟气经“旋风布袋除尘+SCR脱硝”处理后尾气中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CO排放能够满足《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4-2020）排放限值要求，尾气中非甲烷总烃排放能够满足《化学工业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2/3151-2016）表 1排放限值要求，尾气中氨、硫

化氢、臭气浓度排放能够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排放限值

要求。

厂区内异丙苯装置、苯酚丙酮装置、双酚 A装置外 VOCs 无组织排放浓度

能够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厂界无组织甲醇、丙酮、酚类排放浓度能够满足《化学工

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2/3151-2016）表 2厂界挥发性有机物监控点限

值要求，苯、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能够满足《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1-2015）表 7 单位边界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氨、硫化

氢、臭气浓度排放浓度能够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厂界标

准值要求。

（二）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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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期间，瑞恒公司湿式氧化装置出水中 COD、BOD5、悬浮物、氨

氮、总氮、总磷、苯、挥发酚、异丙苯、全盐量的日均排放浓度及 pH值均能够

满足东港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要求，接管入东港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根据在线监测数据，瑞恒公司清下水排口 COD、氨氮、总氮、总磷日均排

放浓度及 pH值满足徐圩再生水厂接管标准要求；雨水排口 COD、氨氮、挥发酚

排放浓度及 pH值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V 类水质要求。

（三）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噪声昼、夜间均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3类区标准要求。

（四）固废

项目各类固废均进行合理处理处置。

（五）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废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VOCS的年排放量未超出排污

许可允许排放量，其他废气污染物年排放量均未超过环评及批复的总量控制指标；

厂区生产废水总排口中废水量、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的实际年排放量

均未超出项目环评批复的厂区允许排放量，其他废水污染物年排放量均未超过环

评及批复的总量控制指标。

（六）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本次验收废气、废水、噪声能够达标排放，固体废物落

实处理处置措施，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七）其他

企业已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于 2023年 7月 10日取得国家东中

西区域合作示范区（连云港徐圩新区）环境保护局备案（备案号为：

320741-2023-007-H）；公司已于 2022 年 9 月 23 日取得排污许可证（编号：

91320700MA1P371R4E001P）。

江苏瑞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碳三产业一期工程项目” 安全评价是江苏

国恒安全评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进行评价，2020年 4月 14日取得危险化学品建

设项目安全条件意见书（连危化项目安审字[2020]003 号）；一阶段装置“5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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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年异丙苯装置”安全设施设计由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进行设计，“40万吨/

年苯酚丙酮装置”安全设施设计由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进行设计，“24 万吨/

年双酚 A 装置”安全设施设计由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进行设计，2021

年 7月 17日通过专家评审；2021年 12月 14日取得危化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

计审查意见书（连危化项目设字[2021]013号）。本项目环保设施设备已纳入安全

评价范围。

公司已委托资质单位江苏方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江苏瑞恒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碳三产业一期工程项目废气处理设计方案》、《江苏瑞恒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碳三产业一期工程项目废水处理设计方案》，委托资质单位浙江奇彩环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编制《江苏瑞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碳三产业一期工程项目苯酚

丙酮及双酚A废水处理工程催化湿式氧化处理装置技术方案》，并通过专家论证。

异丙苯、苯酚丙酮装置配套环保设施由恩国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施工，双

酚 A装置配套环保设施由昌盛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施工；废盐焚烧炉、湿式氧化

装置由浙江省天正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固废焚烧炉由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施工。

五、验收结论

江苏瑞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碳三产业一期工程项目（一阶段：55万吨/年

异丙苯装置、65万吨/年苯酚丙酮装置和 24万吨/年双酚 A装置）在建设过程中

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书及其批复的要求，配套建设了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并建

立了相应的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制度和环境管理制度，验收监测期间各项环保设施

运行正常。验收期间监测结果表明，项目排放废气、废水及噪声均能满足相关排

放标准要求，固体废弃物合理处理处置，废气、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均满足环评

及批复要求，验收组同意江苏瑞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碳三产业一期工程项目

（一阶段：55万吨/年异丙苯装置、65万吨/年苯酚丙酮装置和 24万吨/年双酚 A

装置）环境污染治理设施通过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

六、后续要求

（一）进一步加强企业环境管理，强化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和维护，确保各

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二）进一步健全企业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完善并落实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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